关于2016届毕业生组织关系转接的几点说明

1、按照江苏省委教育工委《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委教组【2015】41号）通知要求做了调整，通知明确要求未就业和出国境毕业生党员，组织关系可以申请保留学校。各学院严格审查和把关，做好保留期间教育管理。

2、除校内转移外，其他转移材料报送时间推迟至11月20日，较往年比，要求有所提高。报送前，所有介绍信回执务必一一落实，粘贴至存根联。11月20日前换开介绍信的，须收回原介绍信并贴于原存根处，注明作废原因。11月20日后，有正当理由的，先在学院补缴党费，凭学院证明到组织部换开。介绍信开出6个月以上的，不再换开，视为自动脱党（自今年的转出党员起，严格执行。属历史遗留问题，按照组织关系排查上级精神，仍积极予以解决落实）。

3、11月20日前，所有毕业生党员的组织关系应有明确处理结果，应按通知所列三种方式分别予以落实。附件2名单应为已经落实回执的名单，无单位接收的，应列入附件4的保留名单，避免重复、遗漏。对于关系保留的预备党员，应按规定办理转正。
4、为防止错转漏转，2013级及以前的关系在校硕士、博士生，全部纳入2016届毕业生党员名单，进行登记汇总。本年不毕业的，填入附件3校内转移名单，注明延期。

5、供参考资料。《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常见介绍信抬头参考》、《党员材料移交登记表》。近期还将制定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流动党员管理办法》下发学院。
